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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

审核函〔2020〕020025 号 

 

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

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.截至 2020年 6月 10日，发行人第一大股东江西国联大成

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联大成”）持有公司 10.84%的股份，

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业胜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

19.69%的股份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国联大成是否参与本次认购，如是，结合

公司股权结构、董事的提名任免等，说明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是

否导致控制权变更，以及朱业胜拟采取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具体

措施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发行人本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5亿元用于废旧轮胎循环利

用智慧工厂项目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：（1）说明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



2 
 

安排明细，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；（2）披露本次募投

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联性，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的必要性、合

理性及可行性；（3）披露本次募投项目最新进展情况、预计进度

安排及资金的预计使用安排；（4）披露公司对废旧轮胎循环利用

智慧工厂项目的具体研发情况，包括研发启动时间、研发计划、

研发投入及进展、人员储备及形成技术和产品情况等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废旧轮胎循环利用智慧工厂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

铜峡市，由发行人子公司宁夏万向实施。项目建设规模为年处理

废旧轮胎 20万吨，项目分两期建设。主要建设内容为原材料车间、

裂解车间、炭黑深加工车间、综合楼及公共设施等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：（1）披露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

业政策，是否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；（2）发行人是否适用工业

与信息化部《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废

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》，如是，请具体说明发行人是否符

合相关规定并进行披露；如否，请说明理由；（3）本项目是否还

需要其他相关资质，如是，请补充披露相关资质是否已取得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募集说明书披露，废旧轮胎循环利用智慧工厂项目成功运

行后，年处理废旧轮胎 20万吨，达产后年实现销售收入 50,690.27

万元、税后利润 12,713.93万元，项目的成功实施，将给公司带

来可观的经济利益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：（1）结合采购、生产、销售及盈

利等情况，说明废旧轮胎循环利用智慧工厂项目的具体运营模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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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结合废旧轮胎循环利用行业现有市场规模、竞争情况、技术

成熟度、市场调研情况与意向性客户、公司进入该业务领域的优

势及不足等，说明项目开展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如是，请充

分披露相关风险；（3）说明“废旧轮胎循环利用智慧工厂项目成

功运行后，年处理废旧轮胎 20万吨”的依据，相关预测是否合理、

谨慎；（4）结合行业基本情况、在手订单、意向性合同、市场空

间、市场竞争、项目主要产品（炭黑、裂解油、钢丝等）的价格

波动、主要客户及相关产品行业情况等，披露本次募投项目产能

消化措施、效益测算的过程及谨慎性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法律意见书披露，2020 年 6月 9日，公司独立董事许强收

到中国证监会《调查通知书》（稽总调查字 200509 号），因康得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嫌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根据《证券法》

的有关规定，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。由于许强的辞职导致公司

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，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

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，在此期间，许强仍将依据规

定履行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成员的相关职责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：（1）说明公司独立董事许强被调

查的具体情况，相关调查是否已结束，现任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是否涉案；（2）对照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，披露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

件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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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，回复内

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发行上市审核

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除按规定豁

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加粗标明；

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。

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。除

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的任何修改，

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0 年 7 月 15 日 


